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77號

聲  請  人

即債 務 人  陳貴鳳  

代  理  人  林堯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

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

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

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

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自債務人提出

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商，或自開始協商之

翌日起逾九十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聲請更生或

清算，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

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及第153條分別定有明文。揆諸消債

條例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

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

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

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

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立法理由參照）。準此，債務

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藉由消債條例所定

程序以清理債務者，應依最大誠信原則解決其債權債務關

係，不得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因此，債務人於消債條例前

置協商或調解程序中，自應本於個人實際財產及收支狀況，

依最大誠信原則，商討解決方案，如終究不能成立協商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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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者，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否則，即有違反誠信原則而濫

用債務清理程序之立法意旨。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積欠之債務總額約為新臺幣(下同)2,235,709元，於

消債條例施行後，依規定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

解程序，嗣因調解不成立終結。而債務人所負無擔保或無優

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債務人客觀上

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復債務人

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提出本件更生聲請前，曾向本院聲請調解，經本院

　　　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案件受理，惟因債權人均未於

調解期日到庭，致調解不成立等情，有本院依職權調閱本

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卷宗(下稱調字卷)，核閱無

誤，堪可採認。

　　㈡按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係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

事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債

務人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

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或其他

營利法人之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及

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

「『Ａ０１即邑邑咖哩』部分，聲請人僅登記為負責人，

實際上是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

語，並於114年7月11日提出「收入切結書」(見調字卷第2

9頁)。聲請人並提出邑邑咖哩114年6月23日申請之營業稅

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影本，邑邑咖哩自113年1月起至114

年3月止，每月之營業額，各為126,000元(見調字卷第41-

42頁)。本件先不論邑邑咖哩實際負責人為何人，邑邑咖

哩每月平均營業額為126,000元，低於20萬元。參以聲請

人提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

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為佐（見調字卷第25-2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7頁、第31-32頁)，聲請人聲請更生前5年陸續投保於「矽

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禮財企業社」，可認聲請

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係曾從事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

下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規定之

消費者，而為消債條例適用之對象。

　　㈢聲請人之實際債務有：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裕富數位資融股份

有限公司陳報之無擔保或優先債權迄至114年10月2日止之

債權金額(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程序費用等)分別為

859,604元、104,701元、621,388元、138,175元、220,88

1元，合計1,944,749元；另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具狀

陳報「債務人係於112年6月間以車牌號碼000-0000車輛向

陳報人設定動產抵押辦理分期付款，目前車輛擔保品已無

殘值，無從預估行使抵押權後之不足額，請列入普通債權

分配，截至114年10月2日，債務人尚有347,128元之剩餘

債權」等語(見本案卷第225-227頁之民事陳報狀)。則以

上各項無擔保或優先債權之債務部分合計為2,291,877

元，尚未逾1,200萬元。已據聲請人提出其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

人綜合信用報告等為憑(見調字卷第13-22頁、本案卷第15

-18頁、第91-112頁)，並有前開債權人提出之民事陳報狀

在卷可查(見本案卷第51-86頁、第225-227頁、第279頁、

第295-325頁)。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

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之虞」，作為是否裁准更生之判斷標準，說明如下：

　　　⒈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⑴聲請人之財產狀況：

　　　　　聲請人名下之財產有存款25元【即①華南銀行懷生分

行登錄至114年10月27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②台新銀

行永康分行登錄至114年9月12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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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國信託彰化分行登錄至114年2月5日止之存款餘

額0元、④臺灣銀行虎尾分行登錄至113年12月2日止

之存款餘額0元、⑤元長郵局登錄至114年8月22日止

之存款餘額25元】；車輛1輛【即車牌號碼：000-000

0(國瑞廠牌、2010年出廠)，已由債權人裕融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設定動產擔保，目前車輛擔保品已無殘值

(見本案卷第225頁)】；有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有效

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03,956元【即中華郵政

之郵政簡易人壽幸福88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截

至115年1月28日止之保單價值準備金340,608元，惟

因有借款190,500元、已墊繳保費46,152元，尚餘10

3,956元】，無其他財產等情，有聲請人之全國財產

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存摺封面

及內頁影本、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

本、中國信託彰化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臺灣銀

行虎尾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元長郵局郵政存簿

儲金簿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車輛行車執照影本、中

華民國人壽保險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

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中華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

證明、查詢契約基本資料(以保單號碼)、華南商業銀

行存摺存款期間查詢單等件附卷可稽(見本案卷第117

-189頁、第225-227頁、第239頁、第243-245頁、第2

73-275頁、第311-325頁)。

　　　　⑵聲請人每月收入：

　　　　　①聲請人聲請本件更生時，自陳目前任職於7-11便利

商店(禮財企業社)，固定大夜班，每月收入約45,0

00元(見本案卷第15頁)；114年11月10日民事陳報

狀，陳報「每月薪資為35,000元(不含獎金及加班

費)，如加上獎金及加班費每月約45,000元，因聲

請人為領現金，故無相關轉帳紀錄」等語(見本案

卷第87頁)，並提出禮財企業社114年11月4日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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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職服務證明書」【記載到職日期：112年3月

6日；每月薪資：35,000元(未含獎金和加班

費)】；115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因聲請人

每月之獎金及加班費金額並不固定，故禮財企業社

僅願出具每月薪資為35,000元(不含獎金及加班費)

之在職服務證明書」等語(見本案卷第255頁)，則

聲請人每月自禮財企業社領有45,000元之收入，勘

可認定。

　　　　　②另聲請人主張「『Ａ０１即邑邑咖哩』部分，聲請

人僅登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

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語。有114年7月11日提

出「收入切結書」附卷可找(見調字卷第29頁)。然

查：

　　　　　　依據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

報告之個人任職商業登記事業負責人及經理人企

業名錄：聲請人擔任「邑邑咖哩」之負責人(見

調字卷第21頁、本案卷第95頁)。本院於114年10

月27日經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

詢「邑邑咖哩」之結果，「邑邑咖哩」係以聲請

人為負責人之獨資商號(見本案卷第33頁)。形式

觀之，聲請人為「邑邑咖哩」之負責人。

　　　　　　聲請人僅提出2紙切結書【即聲請人114年7月11

日出具「收入切結書」，切結「『Ａ０１即邑邑

咖哩』部分，聲請人僅登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

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

語(見調字卷第29頁)；聲請人配偶詹竤幃114年1

1月3日出具之切結書，切結「有關『Ａ０１即邑

邑咖哩』，本人為實際負責人並營業經營，本人

之配偶Ａ０１僅是掛名登記負責人，並無實際經

營及收入」等語(見本案卷第115頁)】，並於115

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因「111年5月成立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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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咖哩前，聲請人之配偶詹竤幃為無業狀態，無

法向金融機構貸款，而聲請人當時任職矽品精密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才由聲請人掛名邑邑咖

哩之負責人」等語(見本案卷第256頁)。惟由形

式觀之，聲請人為「邑邑咖哩」之負責人，且聲

請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即未提出任何

證據證明：聲請人僅為「邑邑咖哩」之掛名登記

負責人，並無實際經營及收入，聲請人之配偶詹

竤幃為實際負責人並經營】。

　　　　　　另佐以聲請人之華南銀行懷生分行自112年11月2

7日起每月有數次「富胖達股」跨電匯存入此帳

戶，本院發函詢問聲請人是否另有收入來源？經

聲請人115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富胖

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

入，屬於『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收入，並非聲

請人之收入」等語(見本案卷第256頁）。惟「邑

邑咖哩」之實際負責人若非聲請人本人，又為何

將『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

外送收入匯入聲請人本人所設之華南銀行懷生分

行帳戶？

　　　　　　又依據華南銀行115年3月19日之民事事件陳報狀

所附聲請人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存摺存款(114年3

月20日〜115年3月19日)期間查詢表(見本案卷31

1-325頁)，顯示有多筆「優食台灣」及「富胖

達」款項入帳後，隨即轉帳至其他銀行，經核對

後有多筆轉至00000000000000000000帳號(見本

案卷第311-318頁)，經查，該帳號即為聲請人名

下之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帳戶。有聲請人提出之台

新銀行永康分行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及內

頁影本在卷可找(見本案卷第135-159頁)。故與

聲請人前所述「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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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屬於「Ａ０１即邑邑咖

哩」之收入，並非聲請人之收入」等語，顯然不

符(見本案卷第256頁)。邑邑咖哩之實際負責人

若非聲請人本人，為何將『富胖達股』為『Ａ０

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匯入聲請人本人

所設之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帳戶後，即轉至聲請人

名下之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帳戶？

　　　　　　基上所述，縱然聲請人於本院115年3月25日訊問

時，陳稱「(法官： 所以債務人只是邑邑咖哩掛

名登記的負責人嗎？) 我跟他(指詹竤幃)目前是

分居狀態，現在已改成他名下」等語(見本案卷

第333頁)。本院認聲請人若非「邑邑咖哩」之實

際經營者，自「邑邑咖哩」於111年6月21日設立

登記迄今長達3年多，聲請人有充裕之時間可變

更負責人登記，為何於本件聲請人聲請調解、更

生長達8個月後，才聲請變更負責人登記。顯然

有隱匿財產之意圖。故本院認「邑邑咖哩」之收

入為聲請人之收入。依聲請人於聲請調解時提出

之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影本(見調字卷第4

1-42頁)為據，以每月126,000元作為聲請人之收

入。

　　　　　③綜上，本院認聲請人每月以171,000元【計算式：

　　　　　　禮財企業之收入45,000元＋邑邑咖哩之收入126,00

　　　　　　0元＝171,0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

　　　　　　基準。

　　　⒉每月必要支出狀況：

　　　　⑴聲請人陳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支出，以衛生福利部公

告雲林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

　　　　　618元為計算基準。其陳報之生活必要費用，符合消

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應予准許。

　　　　⑵又聲請人主張扶養其未成年子女詹○○、詹○○之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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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費各9,309元等情。經查：

　　　　　①聲請人之長男詹○○、長女詹○○，分別為108年3

月、000年0月生，為7歲、6歲之未成年人，此有戶

籍謄本在卷可按(見本案卷第205頁)，分別就讀國

小及幼兒園。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皆無財產、所

得，僅分別有麥寮郵局登錄至114年9月24日止之存

款餘額1,400元、3,230元，有聲請人提出之受扶養

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113年

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麥寮郵局郵政存

簿儲金簿存摺封面及內頁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同業

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

覆書影本等件附卷可找(見本案卷第207-217頁、第

233-235頁)。是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無獨立謀生

能力及資產，應可認定，自有受父母扶養之必要。

本院衡以一般情形，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

較為單純，其支出應較扶養人為低，爰依臺灣省每

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8成即14,894元【計算

式：18,618元80％＝14,894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下同】為標準，計算子女扶養費。又受扶養人

之父親應與聲請人共同分擔扶養義務。是聲請人就

詹○○、詹○○之扶養費支出分別以7,447元【計

算式：14,894元2人＝7,447元】列計為當。逾此

範圍，不予列計。

　　　　　②是聲請人主張支出2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每月

　　　　　　合計應以14,894元【計算式：7,447元2人＝14,8

　　　　　　94元】列計。

　　　⒊每月餘額及還款能力：

　　　　承上，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費用為18,618元及支出扶養

費14,894元，則以聲請人每月收入171,000元，扣除上

開必要支出18,618元、扶養費14,894元後，尚餘約137,

488元【計算式：171,000元－18,618元－14,894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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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8元】可供清償。聲請人積欠之無擔保債務總額約

為2,291,877元，扣除聲請人之存款25元、保單解約金1

03,956元，尚有2,187,896元【計算式：2,291,877元－

25元－103,956元＝2,187,896元】之無擔保或優先債權

之債務。以聲請人每月137,488元清償計算，如按月逐

期還款，則僅需約1年4個月左右即能清償完畢【計算

式：2,187,896元137,488元≒16月，大約1年4個

月】。衡諸聲請人為00年00月出生，未滿35歲，距法定

退休年齡仍有30年職業生涯可期，憑藉其年齡資歷日後

尚可謀求薪資更高之工作，則可縮短清償期間。據此聲

請人既有收入來源，縱其目前資產尚不足一次清償其所

負債務，惟聲請人正值青壯年又尚具相當之工作能力，

倘願意繼續積極工作，當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堪認

聲請人客觀上之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能力，自難遽認其

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事存在。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更生之聲請，依其每月可支配所得既

不能認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且尚有償還債務之可能，難遽

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核與消

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之欠缺無從補正，又

本院業於115年3月25日通知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在案，亦有

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案卷第333頁），揆諸前開說

明，自應駁回其聲請。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昱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

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陳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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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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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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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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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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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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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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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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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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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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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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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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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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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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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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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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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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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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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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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77號
聲  請  人
即債 務 人  陳貴鳳  
代  理  人  林堯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自債務人提出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商，或自開始協商之翌日起逾九十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及第153條分別定有明文。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立法理由參照）。準此，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藉由消債條例所定程序以清理債務者，應依最大誠信原則解決其債權債務關係，不得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因此，債務人於消債條例前置協商或調解程序中，自應本於個人實際財產及收支狀況，依最大誠信原則，商討解決方案，如終究不能成立協商或調解者，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否則，即有違反誠信原則而濫用債務清理程序之立法意旨。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積欠之債務總額約為新臺幣(下同)2,235,709元，於消債條例施行後，依規定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程序，嗣因調解不成立終結。而債務人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債務人客觀上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復債務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提出本件更生聲請前，曾向本院聲請調解，經本院
　　　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案件受理，惟因債權人均未於調解期日到庭，致調解不成立等情，有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卷宗(下稱調字卷)，核閱無誤，堪可採認。
　　㈡按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係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債務人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及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Ａ０１即邑邑咖哩』部分，聲請人僅登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語，並於114年7月11日提出「收入切結書」(見調字卷第29頁)。聲請人並提出邑邑咖哩114年6月23日申請之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影本，邑邑咖哩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3月止，每月之營業額，各為126,000元(見調字卷第41-42頁)。本件先不論邑邑咖哩實際負責人為何人，邑邑咖哩每月平均營業額為126,000元，低於20萬元。參以聲請人提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為佐（見調字卷第25-27頁、第31-32頁)，聲請人聲請更生前5年陸續投保於「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禮財企業社」，可認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係曾從事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規定之消費者，而為消債條例適用之對象。
　　㈢聲請人之實際債務有：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陳報之無擔保或優先債權迄至114年10月2日止之債權金額(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程序費用等)分別為859,604元、104,701元、621,388元、138,175元、220,881元，合計1,944,749元；另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具狀陳報「債務人係於112年6月間以車牌號碼000-0000車輛向陳報人設定動產抵押辦理分期付款，目前車輛擔保品已無殘值，無從預估行使抵押權後之不足額，請列入普通債權分配，截至114年10月2日，債務人尚有347,128元之剩餘債權」等語(見本案卷第225-227頁之民事陳報狀)。則以上各項無擔保或優先債權之債務部分合計為2,291,877元，尚未逾1,200萬元。已據聲請人提出其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等為憑(見調字卷第13-22頁、本案卷第15-18頁、第91-112頁)，並有前開債權人提出之民事陳報狀在卷可查(見本案卷第51-86頁、第225-227頁、第279頁、第295-325頁)。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作為是否裁准更生之判斷標準，說明如下：
　　　⒈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⑴聲請人之財產狀況：
　　　　　聲請人名下之財產有存款25元【即①華南銀行懷生分行登錄至114年10月27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②台新銀行永康分行登錄至114年9月12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③中國信託彰化分行登錄至114年2月5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④臺灣銀行虎尾分行登錄至113年12月2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⑤元長郵局登錄至114年8月22日止之存款餘額25元】；車輛1輛【即車牌號碼：000-0000(國瑞廠牌、2010年出廠)，已由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設定動產擔保，目前車輛擔保品已無殘值(見本案卷第225頁)】；有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有效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03,956元【即中華郵政之郵政簡易人壽幸福88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截至115年1月28日止之保單價值準備金340,608元，惟因有借款190,500元、已墊繳保費46,152元，尚餘103,956元】，無其他財產等情，有聲請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中國信託彰化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臺灣銀行虎尾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元長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車輛行車執照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中華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查詢契約基本資料(以保單號碼)、華南商業銀行存摺存款期間查詢單等件附卷可稽(見本案卷第117-189頁、第225-227頁、第239頁、第243-245頁、第273-275頁、第311-325頁)。
　　　　⑵聲請人每月收入：
　　　　　①聲請人聲請本件更生時，自陳目前任職於7-11便利商店(禮財企業社)，固定大夜班，每月收入約45,000元(見本案卷第15頁)；114年1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陳報「每月薪資為35,000元(不含獎金及加班費)，如加上獎金及加班費每月約45,000元，因聲請人為領現金，故無相關轉帳紀錄」等語(見本案卷第87頁)，並提出禮財企業社114年11月4日出具之「在職服務證明書」【記載到職日期：112年3月6日；每月薪資：35,000元(未含獎金和加班費)】；115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因聲請人每月之獎金及加班費金額並不固定，故禮財企業社僅願出具每月薪資為35,000元(不含獎金及加班費)之在職服務證明書」等語(見本案卷第255頁)，則聲請人每月自禮財企業社領有45,000元之收入，勘可認定。
　　　　　②另聲請人主張「『Ａ０１即邑邑咖哩』部分，聲請人僅登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語。有114年7月11日提出「收入切結書」附卷可找(見調字卷第29頁)。然查：
　　　　　　依據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之個人任職商業登記事業負責人及經理人企業名錄：聲請人擔任「邑邑咖哩」之負責人(見調字卷第21頁、本案卷第95頁)。本院於114年10月27日經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邑邑咖哩」之結果，「邑邑咖哩」係以聲請人為負責人之獨資商號(見本案卷第33頁)。形式觀之，聲請人為「邑邑咖哩」之負責人。
　　　　　　聲請人僅提出2紙切結書【即聲請人114年7月11日出具「收入切結書」，切結「『Ａ０１即邑邑咖哩』部分，聲請人僅登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語(見調字卷第29頁)；聲請人配偶詹竤幃114年11月3日出具之切結書，切結「有關『Ａ０１即邑邑咖哩』，本人為實際負責人並營業經營，本人之配偶Ａ０１僅是掛名登記負責人，並無實際經營及收入」等語(見本案卷第115頁)】，並於115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因「111年5月成立邑邑咖哩前，聲請人之配偶詹竤幃為無業狀態，無法向金融機構貸款，而聲請人當時任職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才由聲請人掛名邑邑咖哩之負責人」等語(見本案卷第256頁)。惟由形式觀之，聲請人為「邑邑咖哩」之負責人，且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即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聲請人僅為「邑邑咖哩」之掛名登記負責人，並無實際經營及收入，聲請人之配偶詹竤幃為實際負責人並經營】。
　　　　　　另佐以聲請人之華南銀行懷生分行自112年11月27日起每月有數次「富胖達股」跨電匯存入此帳戶，本院發函詢問聲請人是否另有收入來源？經聲請人115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屬於『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收入，並非聲請人之收入」等語(見本案卷第256頁）。惟「邑邑咖哩」之實際負責人若非聲請人本人，又為何將『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匯入聲請人本人所設之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帳戶？
　　　　　　又依據華南銀行115年3月19日之民事事件陳報狀所附聲請人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存摺存款(114年3月20日～115年3月19日)期間查詢表(見本案卷311-325頁)，顯示有多筆「優食台灣」及「富胖達」款項入帳後，隨即轉帳至其他銀行，經核對後有多筆轉至00000000000000000000帳號(見本案卷第311-318頁)，經查，該帳號即為聲請人名下之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帳戶。有聲請人提出之台新銀行永康分行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在卷可找(見本案卷第135-159頁)。故與聲請人前所述「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屬於「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收入，並非聲請人之收入」等語，顯然不符(見本案卷第256頁)。邑邑咖哩之實際負責人若非聲請人本人，為何將『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匯入聲請人本人所設之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帳戶後，即轉至聲請人名下之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帳戶？
　　　　　　基上所述，縱然聲請人於本院115年3月25日訊問時，陳稱「(法官： 所以債務人只是邑邑咖哩掛名登記的負責人嗎？) 我跟他(指詹竤幃)目前是分居狀態，現在已改成他名下」等語(見本案卷第333頁)。本院認聲請人若非「邑邑咖哩」之實際經營者，自「邑邑咖哩」於111年6月21日設立登記迄今長達3年多，聲請人有充裕之時間可變更負責人登記，為何於本件聲請人聲請調解、更生長達8個月後，才聲請變更負責人登記。顯然有隱匿財產之意圖。故本院認「邑邑咖哩」之收入為聲請人之收入。依聲請人於聲請調解時提出之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影本(見調字卷第41-42頁)為據，以每月126,000元作為聲請人之收入。
　　　　　③綜上，本院認聲請人每月以171,000元【計算式：
　　　　　　禮財企業之收入45,000元＋邑邑咖哩之收入126,00
　　　　　　0元＝171,0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
　　　　　　基準。
　　　⒉每月必要支出狀況：
　　　　⑴聲請人陳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支出，以衛生福利部公告雲林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
　　　　　618元為計算基準。其陳報之生活必要費用，符合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應予准許。
　　　　⑵又聲請人主張扶養其未成年子女詹○○、詹○○之扶養費各9,309元等情。經查：
　　　　　①聲請人之長男詹○○、長女詹○○，分別為108年3月、000年0月生，為7歲、6歲之未成年人，此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按(見本案卷第205頁)，分別就讀國小及幼兒園。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皆無財產、所得，僅分別有麥寮郵局登錄至114年9月24日止之存款餘額1,400元、3,230元，有聲請人提出之受扶養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麥寮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存摺封面及內頁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影本等件附卷可找(見本案卷第207-217頁、第233-235頁)。是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無獨立謀生能力及資產，應可認定，自有受父母扶養之必要。本院衡以一般情形，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較為單純，其支出應較扶養人為低，爰依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8成即14,894元【計算式：18,618元80％＝14,89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為標準，計算子女扶養費。又受扶養人之父親應與聲請人共同分擔扶養義務。是聲請人就詹○○、詹○○之扶養費支出分別以7,447元【計算式：14,894元2人＝7,447元】列計為當。逾此範圍，不予列計。
　　　　　②是聲請人主張支出2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每月
　　　　　　合計應以14,894元【計算式：7,447元2人＝14,8
　　　　　　94元】列計。
　　　⒊每月餘額及還款能力：
　　　　承上，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費用為18,618元及支出扶養費14,894元，則以聲請人每月收入171,000元，扣除上開必要支出18,618元、扶養費14,894元後，尚餘約137,488元【計算式：171,000元－18,618元－14,894元＝137,488元】可供清償。聲請人積欠之無擔保債務總額約為2,291,877元，扣除聲請人之存款25元、保單解約金103,956元，尚有2,187,896元【計算式：2,291,877元－25元－103,956元＝2,187,896元】之無擔保或優先債權之債務。以聲請人每月137,488元清償計算，如按月逐期還款，則僅需約1年4個月左右即能清償完畢【計算式：2,187,896元137,488元≒16月，大約1年4個月】。衡諸聲請人為00年00月出生，未滿35歲，距法定退休年齡仍有30年職業生涯可期，憑藉其年齡資歷日後尚可謀求薪資更高之工作，則可縮短清償期間。據此聲請人既有收入來源，縱其目前資產尚不足一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聲請人正值青壯年又尚具相當之工作能力，倘願意繼續積極工作，當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堪認聲請人客觀上之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能力，自難遽認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事存在。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更生之聲請，依其每月可支配所得既不能認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且尚有償還債務之可能，難遽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之欠缺無從補正，又本院業於115年3月25日通知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在案，亦有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案卷第333頁），揆諸前開說明，自應駁回其聲請。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昱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陳怡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77號

聲  請  人

即債 務 人  陳貴鳳  

代  理  人  林堯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

    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

    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

    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

    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自債務人提出

    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商，或自開始協商之

    翌日起逾九十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聲請更生或

    清算，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

    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及第153條分別定有明文。揆諸消債

    條例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

    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

    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

    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

    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立法理由參照）。準此，債務

    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藉由消債條例所定

    程序以清理債務者，應依最大誠信原則解決其債權債務關係

    ，不得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因此，債務人於消債條例前置

    協商或調解程序中，自應本於個人實際財產及收支狀況，依

    最大誠信原則，商討解決方案，如終究不能成立協商或調解

    者，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否則，即有違反誠信原則而濫用

    債務清理程序之立法意旨。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積欠之債務總額約為新臺幣(下同)2,235,709元，於

    消債條例施行後，依規定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

    解程序，嗣因調解不成立終結。而債務人所負無擔保或無優

    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債務人客觀上

    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復債務人

    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提出本件更生聲請前，曾向本院聲請調解，經本院

　　　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案件受理，惟因債權人均未於

      調解期日到庭，致調解不成立等情，有本院依職權調閱本

      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卷宗(下稱調字卷)，核閱無

      誤，堪可採認。

　　㈡按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係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

      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債務

      人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

      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或其他營利

      法人之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及消債

      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Ａ

      ０１即邑邑咖哩』部分，聲請人僅登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

      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語，並於

      114年7月11日提出「收入切結書」(見調字卷第29頁)。聲

      請人並提出邑邑咖哩114年6月23日申請之營業稅查定課徵

      銷售額證明影本，邑邑咖哩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3月止，

      每月之營業額，各為126,000元(見調字卷第41-42頁)。本

      件先不論邑邑咖哩實際負責人為何人，邑邑咖哩每月平均

      營業額為126,000元，低於20萬元。參以聲請人提出112、

      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災保被保險

      人投保資料表（明細）為佐（見調字卷第25-27頁、第31-

      32頁)，聲請人聲請更生前5年陸續投保於「矽品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禮財企業社」，可認聲請人於聲請更

      生前5年，係曾從事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之之小規

      模營業之自然人，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規定之消費者，而

      為消債條例適用之對象。

　　㈢聲請人之實際債務有：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

      公司陳報之無擔保或優先債權迄至114年10月2日止之債權

      金額(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程序費用等)分別為859,

      604元、104,701元、621,388元、138,175元、220,881元

      ，合計1,944,749元；另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具狀陳報

      「債務人係於112年6月間以車牌號碼000-0000車輛向陳報

      人設定動產抵押辦理分期付款，目前車輛擔保品已無殘值

      ，無從預估行使抵押權後之不足額，請列入普通債權分配

      ，截至114年10月2日，債務人尚有347,128元之剩餘債權

      」等語(見本案卷第225-227頁之民事陳報狀)。則以上各

      項無擔保或優先債權之債務部分合計為2,291,877元，尚

      未逾1,200萬元。已據聲請人提出其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

      信用報告等為憑(見調字卷第13-22頁、本案卷第15-18頁

      、第91-112頁)，並有前開債權人提出之民事陳報狀在卷

      可查(見本案卷第51-86頁、第225-227頁、第279頁、第29

      5-325頁)。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

      產狀況，評估其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作為是否裁准更生之判斷標準，說明如下：

　　　⒈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⑴聲請人之財產狀況：

　　　　　聲請人名下之財產有存款25元【即①華南銀行懷生分

          行登錄至114年10月27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②台新銀

          行永康分行登錄至114年9月12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③

          中國信託彰化分行登錄至114年2月5日止之存款餘額0

          元、④臺灣銀行虎尾分行登錄至113年12月2日止之存

          款餘額0元、⑤元長郵局登錄至114年8月22日止之存款

          餘額25元】；車輛1輛【即車牌號碼：000-0000(國瑞

          廠牌、2010年出廠)，已由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設定動產擔保，目前車輛擔保品已無殘值(見本

          案卷第225頁)】；有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有效保險契

          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03,956元【即中華郵政之郵政

          簡易人壽幸福88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截至115

          年1月28日止之保單價值準備金340,608元，惟因有借

          款190,500元、已墊繳保費46,152元，尚餘103,956元

          】，無其他財產等情，有聲請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

          財產查詢清單、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

          本、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中國信

          託彰化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臺灣銀行虎尾分行

          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元長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存摺

          封面及內頁影本、車輛行車執照影本、中華民國人壽

          保險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

          結果回覆書、中華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查詢契

          約基本資料(以保單號碼)、華南商業銀行存摺存款期

          間查詢單等件附卷可稽(見本案卷第117-189頁、第22

          5-227頁、第239頁、第243-245頁、第273-275頁、第

          311-325頁)。

　　　　⑵聲請人每月收入：

　　　　　①聲請人聲請本件更生時，自陳目前任職於7-11便利

            商店(禮財企業社)，固定大夜班，每月收入約45,0

            00元(見本案卷第15頁)；114年11月10日民事陳報

            狀，陳報「每月薪資為35,000元(不含獎金及加班

            費)，如加上獎金及加班費每月約45,000元，因聲

            請人為領現金，故無相關轉帳紀錄」等語(見本案

            卷第87頁)，並提出禮財企業社114年11月4日出具

            之「在職服務證明書」【記載到職日期：112年3月

            6日；每月薪資：35,000元(未含獎金和加班費)】

            ；115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因聲請人每月之

            獎金及加班費金額並不固定，故禮財企業社僅願出

            具每月薪資為35,000元(不含獎金及加班費)之在職

            服務證明書」等語(見本案卷第255頁)，則聲請人

            每月自禮財企業社領有45,000元之收入，勘可認定

            。

　　　　　②另聲請人主張「『Ａ０１即邑邑咖哩』部分，聲請人僅登

            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營，此

            部分本並無收入」等語。有114年7月11日提出「收

            入切結書」附卷可找(見調字卷第29頁)。然查：

　　　　　　依據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

              報告之個人任職商業登記事業負責人及經理人企

              業名錄：聲請人擔任「邑邑咖哩」之負責人(見

              調字卷第21頁、本案卷第95頁)。本院於114年10

              月27日經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

              詢「邑邑咖哩」之結果，「邑邑咖哩」係以聲請

              人為負責人之獨資商號(見本案卷第33頁)。形式

              觀之，聲請人為「邑邑咖哩」之負責人。

　　　　　　聲請人僅提出2紙切結書【即聲請人114年7月11日

              出具「收入切結書」，切結「『Ａ０１即邑邑咖哩』

              部分，聲請人僅登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由配偶

              詹竤幃營業經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語(見

              調字卷第29頁)；聲請人配偶詹竤幃114年11月3

              日出具之切結書，切結「有關『Ａ０１即邑邑咖哩』

              ，本人為實際負責人並營業經營，本人之配偶Ａ０

              １僅是掛名登記負責人，並無實際經營及收入」

              等語(見本案卷第115頁)】，並於115年2月3日民

              事陳報狀㈣陳報因「111年5月成立邑邑咖哩前，

              聲請人之配偶詹竤幃為無業狀態，無法向金融機

              構貸款，而聲請人當時任職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因此才由聲請人掛名邑邑咖哩之負責人

              」等語(見本案卷第256頁)。惟由形式觀之，聲

              請人為「邑邑咖哩」之負責人，且聲請人並未提

              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即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

              聲請人僅為「邑邑咖哩」之掛名登記負責人，並

              無實際經營及收入，聲請人之配偶詹竤幃為實際

              負責人並經營】。

　　　　　　另佐以聲請人之華南銀行懷生分行自112年11月27

              日起每月有數次「富胖達股」跨電匯存入此帳戶

              ，本院發函詢問聲請人是否另有收入來源？經聲

              請人115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富胖達股』

              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屬於『Ａ０１

              即邑邑咖哩』之收入，並非聲請人之收入」等語(

              見本案卷第256頁）。惟「邑邑咖哩」之實際負

              責人若非聲請人本人，又為何將『富胖達股』為『Ａ

              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匯入聲請人本人

              所設之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帳戶？

　　　　　　又依據華南銀行115年3月19日之民事事件陳報狀

              所附聲請人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存摺存款(114年3

              月20日～115年3月19日)期間查詢表(見本案卷311

              -325頁)，顯示有多筆「優食台灣」及「富胖達

              」款項入帳後，隨即轉帳至其他銀行，經核對後

              有多筆轉至00000000000000000000帳號(見本案

              卷第311-318頁)，經查，該帳號即為聲請人名下

              之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帳戶。有聲請人提出之台新

              銀行永康分行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

              影本在卷可找(見本案卷第135-159頁)。故與聲

              請人前所述「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

              之餐點外送收入，屬於「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收

              入，並非聲請人之收入」等語，顯然不符(見本

              案卷第256頁)。邑邑咖哩之實際負責人若非聲請

              人本人，為何將『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

              之餐點外送收入匯入聲請人本人所設之華南銀行

              懷生分行帳戶後，即轉至聲請人名下之台新銀行

              永康分行帳戶？

　　　　　　基上所述，縱然聲請人於本院115年3月25日訊問

              時，陳稱「(法官： 所以債務人只是邑邑咖哩掛

              名登記的負責人嗎？) 我跟他(指詹竤幃)目前是

              分居狀態，現在已改成他名下」等語(見本案卷

              第333頁)。本院認聲請人若非「邑邑咖哩」之實

              際經營者，自「邑邑咖哩」於111年6月21日設立

              登記迄今長達3年多，聲請人有充裕之時間可變

              更負責人登記，為何於本件聲請人聲請調解、更

              生長達8個月後，才聲請變更負責人登記。顯然

              有隱匿財產之意圖。故本院認「邑邑咖哩」之收

              入為聲請人之收入。依聲請人於聲請調解時提出

              之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影本(見調字卷第4

              1-42頁)為據，以每月126,000元作為聲請人之收

              入。

　　　　　③綜上，本院認聲請人每月以171,000元【計算式：

　　　　　　禮財企業之收入45,000元＋邑邑咖哩之收入126,00

　　　　　　0元＝171,0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

　　　　　　基準。

　　　⒉每月必要支出狀況：

　　　　⑴聲請人陳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支出，以衛生福利部公

          告雲林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

　　　　　618元為計算基準。其陳報之生活必要費用，符合消

          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應予准許。

　　　　⑵又聲請人主張扶養其未成年子女詹○○、詹○○之扶養費

          各9,309元等情。經查：

　　　　　①聲請人之長男詹○○、長女詹○○，分別為108年3月、0

            00年0月生，為7歲、6歲之未成年人，此有戶籍謄

            本在卷可按(見本案卷第205頁)，分別就讀國小及

            幼兒園。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皆無財產、所得，僅

            分別有麥寮郵局登錄至114年9月24日止之存款餘額

            1,400元、3,230元，有聲請人提出之受扶養人之全

            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113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麥寮郵局郵政存簿儲金

            簿存摺封面及內頁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同業公會「

            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影

            本等件附卷可找(見本案卷第207-217頁、第233-23

            5頁)。是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無獨立謀生能力及

            資產，應可認定，自有受父母扶養之必要。本院衡

            以一般情形，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較為單

            純，其支出應較扶養人為低，爰依臺灣省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1.2倍之8成即14,894元【計算式：18,6

            18元80％＝14,89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為

            標準，計算子女扶養費。又受扶養人之父親應與聲

            請人共同分擔扶養義務。是聲請人就詹○○、詹○○之

            扶養費支出分別以7,447元【計算式：14,894元2

            人＝7,447元】列計為當。逾此範圍，不予列計。

　　　　　②是聲請人主張支出2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每月

　　　　　　合計應以14,894元【計算式：7,447元2人＝14,8

　　　　　　94元】列計。

　　　⒊每月餘額及還款能力：

　　　　承上，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費用為18,618元及支出扶養

        費14,894元，則以聲請人每月收入171,000元，扣除上

        開必要支出18,618元、扶養費14,894元後，尚餘約137,

        488元【計算式：171,000元－18,618元－14,894元＝137,4

        88元】可供清償。聲請人積欠之無擔保債務總額約為2,

        291,877元，扣除聲請人之存款25元、保單解約金103,9

        56元，尚有2,187,896元【計算式：2,291,877元－25元－

        103,956元＝2,187,896元】之無擔保或優先債權之債務

        。以聲請人每月137,488元清償計算，如按月逐期還款

        ，則僅需約1年4個月左右即能清償完畢【計算式：2,18

        7,896元137,488元≒16月，大約1年4個月】。衡諸聲請

        人為00年00月出生，未滿35歲，距法定退休年齡仍有30

        年職業生涯可期，憑藉其年齡資歷日後尚可謀求薪資更

        高之工作，則可縮短清償期間。據此聲請人既有收入來

        源，縱其目前資產尚不足一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聲請

        人正值青壯年又尚具相當之工作能力，倘願意繼續積極

        工作，當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堪認聲請人客觀上之

        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能力，自難遽認其有不能清償債務

        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事存在。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更生之聲請，依其每月可支配所得既

    不能認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且尚有償還債務之可能，難遽

    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核與消

    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之欠缺無從補正，又

    本院業於115年3月25日通知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在案，亦有

    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案卷第333頁），揆諸前開說

    明，自應駁回其聲請。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昱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陳怡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77號

聲  請  人

即債 務 人  陳貴鳳  

代  理  人  林堯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自債務人提出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商，或自開始協商之翌日起逾九十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及第153條分別定有明文。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立法理由參照）。準此，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藉由消債條例所定程序以清理債務者，應依最大誠信原則解決其債權債務關係，不得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因此，債務人於消債條例前置協商或調解程序中，自應本於個人實際財產及收支狀況，依最大誠信原則，商討解決方案，如終究不能成立協商或調解者，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否則，即有違反誠信原則而濫用債務清理程序之立法意旨。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積欠之債務總額約為新臺幣(下同)2,235,709元，於消債條例施行後，依規定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程序，嗣因調解不成立終結。而債務人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債務人客觀上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復債務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提出本件更生聲請前，曾向本院聲請調解，經本院

　　　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案件受理，惟因債權人均未於調解期日到庭，致調解不成立等情，有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卷宗(下稱調字卷)，核閱無誤，堪可採認。

　　㈡按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係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平均每月營業額20萬元以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債務人為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負責人，無論是否受有薪資，均視為自己從事營業活動，其營業額依該公司或其他營利法人之營業額定之，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及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Ａ０１即邑邑咖哩』部分，聲請人僅登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語，並於114年7月11日提出「收入切結書」(見調字卷第29頁)。聲請人並提出邑邑咖哩114年6月23日申請之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影本，邑邑咖哩自113年1月起至114年3月止，每月之營業額，各為126,000元(見調字卷第41-42頁)。本件先不論邑邑咖哩實際負責人為何人，邑邑咖哩每月平均營業額為126,000元，低於20萬元。參以聲請人提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為佐（見調字卷第25-27頁、第31-32頁)，聲請人聲請更生前5年陸續投保於「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禮財企業社」，可認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係曾從事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之之小規模營業之自然人，屬消債條例第2條所規定之消費者，而為消債條例適用之對象。

　　㈢聲請人之實際債務有：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陳報之無擔保或優先債權迄至114年10月2日止之債權金額(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程序費用等)分別為859,604元、104,701元、621,388元、138,175元、220,881元，合計1,944,749元；另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具狀陳報「債務人係於112年6月間以車牌號碼000-0000車輛向陳報人設定動產抵押辦理分期付款，目前車輛擔保品已無殘值，無從預估行使抵押權後之不足額，請列入普通債權分配，截至114年10月2日，債務人尚有347,128元之剩餘債權」等語(見本案卷第225-227頁之民事陳報狀)。則以上各項無擔保或優先債權之債務部分合計為2,291,877元，尚未逾1,200萬元。已據聲請人提出其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等為憑(見調字卷第13-22頁、本案卷第15-18頁、第91-112頁)，並有前開債權人提出之民事陳報狀在卷可查(見本案卷第51-86頁、第225-227頁、第279頁、第295-325頁)。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作為是否裁准更生之判斷標準，說明如下：

　　　⒈每月收入及財產狀況：

　　　　⑴聲請人之財產狀況：

　　　　　聲請人名下之財產有存款25元【即①華南銀行懷生分行登錄至114年10月27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②台新銀行永康分行登錄至114年9月12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③中國信託彰化分行登錄至114年2月5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④臺灣銀行虎尾分行登錄至113年12月2日止之存款餘額0元、⑤元長郵局登錄至114年8月22日止之存款餘額25元】；車輛1輛【即車牌號碼：000-0000(國瑞廠牌、2010年出廠)，已由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設定動產擔保，目前車輛擔保品已無殘值(見本案卷第225頁)】；有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有效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103,956元【即中華郵政之郵政簡易人壽幸福88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截至115年1月28日止之保單價值準備金340,608元，惟因有借款190,500元、已墊繳保費46,152元，尚餘103,956元】，無其他財產等情，有聲請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中國信託彰化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臺灣銀行虎尾分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元長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車輛行車執照影本、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中華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查詢契約基本資料(以保單號碼)、華南商業銀行存摺存款期間查詢單等件附卷可稽(見本案卷第117-189頁、第225-227頁、第239頁、第243-245頁、第273-275頁、第311-325頁)。

　　　　⑵聲請人每月收入：

　　　　　①聲請人聲請本件更生時，自陳目前任職於7-11便利商店(禮財企業社)，固定大夜班，每月收入約45,000元(見本案卷第15頁)；114年11月10日民事陳報狀，陳報「每月薪資為35,000元(不含獎金及加班費)，如加上獎金及加班費每月約45,000元，因聲請人為領現金，故無相關轉帳紀錄」等語(見本案卷第87頁)，並提出禮財企業社114年11月4日出具之「在職服務證明書」【記載到職日期：112年3月6日；每月薪資：35,000元(未含獎金和加班費)】；115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因聲請人每月之獎金及加班費金額並不固定，故禮財企業社僅願出具每月薪資為35,000元(不含獎金及加班費)之在職服務證明書」等語(見本案卷第255頁)，則聲請人每月自禮財企業社領有45,000元之收入，勘可認定。

　　　　　②另聲請人主張「『Ａ０１即邑邑咖哩』部分，聲請人僅登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語。有114年7月11日提出「收入切結書」附卷可找(見調字卷第29頁)。然查：

　　　　　　依據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之個人任職商業登記事業負責人及經理人企業名錄：聲請人擔任「邑邑咖哩」之負責人(見調字卷第21頁、本案卷第95頁)。本院於114年10月27日經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邑邑咖哩」之結果，「邑邑咖哩」係以聲請人為負責人之獨資商號(見本案卷第33頁)。形式觀之，聲請人為「邑邑咖哩」之負責人。

　　　　　　聲請人僅提出2紙切結書【即聲請人114年7月11日出具「收入切結書」，切結「『Ａ０１即邑邑咖哩』部分，聲請人僅登記為負責人，實際上是由配偶詹竤幃營業經營，此部分本並無收入」等語(見調字卷第29頁)；聲請人配偶詹竤幃114年11月3日出具之切結書，切結「有關『Ａ０１即邑邑咖哩』，本人為實際負責人並營業經營，本人之配偶Ａ０１僅是掛名登記負責人，並無實際經營及收入」等語(見本案卷第115頁)】，並於115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因「111年5月成立邑邑咖哩前，聲請人之配偶詹竤幃為無業狀態，無法向金融機構貸款，而聲請人當時任職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才由聲請人掛名邑邑咖哩之負責人」等語(見本案卷第256頁)。惟由形式觀之，聲請人為「邑邑咖哩」之負責人，且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即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聲請人僅為「邑邑咖哩」之掛名登記負責人，並無實際經營及收入，聲請人之配偶詹竤幃為實際負責人並經營】。

　　　　　　另佐以聲請人之華南銀行懷生分行自112年11月27日起每月有數次「富胖達股」跨電匯存入此帳戶，本院發函詢問聲請人是否另有收入來源？經聲請人115年2月3日民事陳報狀㈣陳報「『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屬於『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收入，並非聲請人之收入」等語(見本案卷第256頁）。惟「邑邑咖哩」之實際負責人若非聲請人本人，又為何將『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匯入聲請人本人所設之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帳戶？

　　　　　　又依據華南銀行115年3月19日之民事事件陳報狀所附聲請人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存摺存款(114年3月20日～115年3月19日)期間查詢表(見本案卷311-325頁)，顯示有多筆「優食台灣」及「富胖達」款項入帳後，隨即轉帳至其他銀行，經核對後有多筆轉至00000000000000000000帳號(見本案卷第311-318頁)，經查，該帳號即為聲請人名下之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帳戶。有聲請人提出之台新銀行永康分行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在卷可找(見本案卷第135-159頁)。故與聲請人前所述「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屬於「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收入，並非聲請人之收入」等語，顯然不符(見本案卷第256頁)。邑邑咖哩之實際負責人若非聲請人本人，為何將『富胖達股』為『Ａ０１即邑邑咖哩』之餐點外送收入匯入聲請人本人所設之華南銀行懷生分行帳戶後，即轉至聲請人名下之台新銀行永康分行帳戶？

　　　　　　基上所述，縱然聲請人於本院115年3月25日訊問時，陳稱「(法官： 所以債務人只是邑邑咖哩掛名登記的負責人嗎？) 我跟他(指詹竤幃)目前是分居狀態，現在已改成他名下」等語(見本案卷第333頁)。本院認聲請人若非「邑邑咖哩」之實際經營者，自「邑邑咖哩」於111年6月21日設立登記迄今長達3年多，聲請人有充裕之時間可變更負責人登記，為何於本件聲請人聲請調解、更生長達8個月後，才聲請變更負責人登記。顯然有隱匿財產之意圖。故本院認「邑邑咖哩」之收入為聲請人之收入。依聲請人於聲請調解時提出之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影本(見調字卷第41-42頁)為據，以每月126,000元作為聲請人之收入。

　　　　　③綜上，本院認聲請人每月以171,000元【計算式：

　　　　　　禮財企業之收入45,000元＋邑邑咖哩之收入126,00

　　　　　　0元＝171,0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

　　　　　　基準。

　　　⒉每月必要支出狀況：

　　　　⑴聲請人陳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支出，以衛生福利部公告雲林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

　　　　　618元為計算基準。其陳報之生活必要費用，符合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應予准許。

　　　　⑵又聲請人主張扶養其未成年子女詹○○、詹○○之扶養費各9,309元等情。經查：

　　　　　①聲請人之長男詹○○、長女詹○○，分別為108年3月、000年0月生，為7歲、6歲之未成年人，此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按(見本案卷第205頁)，分別就讀國小及幼兒園。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皆無財產、所得，僅分別有麥寮郵局登錄至114年9月24日止之存款餘額1,400元、3,230元，有聲請人提出之受扶養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麥寮郵局郵政存簿儲金簿存摺封面及內頁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影本等件附卷可找(見本案卷第207-217頁、第233-235頁)。是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無獨立謀生能力及資產，應可認定，自有受父母扶養之必要。本院衡以一般情形，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較為單純，其支出應較扶養人為低，爰依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8成即14,894元【計算式：18,618元80％＝14,89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為標準，計算子女扶養費。又受扶養人之父親應與聲請人共同分擔扶養義務。是聲請人就詹○○、詹○○之扶養費支出分別以7,447元【計算式：14,894元2人＝7,447元】列計為當。逾此範圍，不予列計。

　　　　　②是聲請人主張支出2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每月

　　　　　　合計應以14,894元【計算式：7,447元2人＝14,8

　　　　　　94元】列計。

　　　⒊每月餘額及還款能力：

　　　　承上，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費用為18,618元及支出扶養費14,894元，則以聲請人每月收入171,000元，扣除上開必要支出18,618元、扶養費14,894元後，尚餘約137,488元【計算式：171,000元－18,618元－14,894元＝137,488元】可供清償。聲請人積欠之無擔保債務總額約為2,291,877元，扣除聲請人之存款25元、保單解約金103,956元，尚有2,187,896元【計算式：2,291,877元－25元－103,956元＝2,187,896元】之無擔保或優先債權之債務。以聲請人每月137,488元清償計算，如按月逐期還款，則僅需約1年4個月左右即能清償完畢【計算式：2,187,896元137,488元≒16月，大約1年4個月】。衡諸聲請人為00年00月出生，未滿35歲，距法定退休年齡仍有30年職業生涯可期，憑藉其年齡資歷日後尚可謀求薪資更高之工作，則可縮短清償期間。據此聲請人既有收入來源，縱其目前資產尚不足一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聲請人正值青壯年又尚具相當之工作能力，倘願意繼續積極工作，當可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堪認聲請人客觀上之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能力，自難遽認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事存在。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更生之聲請，依其每月可支配所得既不能認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且尚有償還債務之可能，難遽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符，且此要件之欠缺無從補正，又本院業於115年3月25日通知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在案，亦有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佐（見本案卷第333頁），揆諸前開說明，自應駁回其聲請。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昱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陳怡心



